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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
民 事 判 决 书

（2025）闽0503民初5609号

原告：叶静茹，女，1992 年 9 月 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福建

省安溪县凤城镇新安西路南侧 175 号 8 幢 605 室，公民身份号码

350524199209046528。

被告：吴艳莉，女，1979 年 10 月 8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福建

省 泉 州 市 丰 泽 区 洋 塘 巷 5 号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

350500197910082025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建立，北京盈科（泉州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陈志材，北京盈科（泉州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被告：张芳，女，1982 年 6 月 1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福建省

福 清 市 城 头 镇 后 俸 村 村 南 215 号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

350181198206142144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建立，北京盈科（泉州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陈志材，北京盈科（泉州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被告:广东九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

埔区广州开发区永和经济区田园西路 6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4400007480109897。

法定代表人:吴均琪，该公司经理。



- 2 -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陈岗，男，该公司员工。

原告叶静茹与被告吴艳莉、张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

2025 年 5 月 7 日立案后，依吴艳莉、张芳申请追加广东九极生

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九极公司）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，

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独任审理。原告叶静茹、被告

吴艳莉、张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材、第三人九极公司的委托

诉讼代理人陈岗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叶静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.判令吴艳莉、张芳立即向叶

静茹偿还欠款 140000 元，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

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

利率 1.5 倍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；2.判令吴艳莉、张芳承担本案

全部诉讼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公告费、保全费、执行费

等）。事实与理由：叶静茹与吴艳莉、张芳经人介绍认识，叶静

茹因个人需求欲向吴艳莉、张芳购买产品。根据张芳、吴艳莉在

微信上的指示，叶静茹于 2024 年 12 月 22 日分别向张芳名下兴

业银行卡号 4868616774013771 转账 49000 元、向翁武坤名下中

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号6217001820004179390转账60000元、51000

元合计 160000 元款项以及向张金星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卡号

6217001820007781002 转账 4500 元平台使用费。此后，叶静茹

陆续向吴艳莉、张芳购买了其部分产品约 2.5 万，但由于吴艳莉、

张芳一直叫其“拉人”并让其带朋友加入“代理”，叶静茹只能

假意已经邀请应付了事。但吴艳莉、张芳却多番要求叶静茹配合

参加“发展代理”的相关活动。叶静茹多次委婉拒绝，并提出要

求吴艳莉、张芳扣掉其自用产品的费用，剩余款项约 14 万元要

求退款，也表示双方好好协商的话以其产品市场价格予以扣除，

剩余款项约 11 万元也可接受。11 万元仅在立案前叶静茹可以接

收。但吴艳莉、张芳却多番拒绝，以“公司确实说没有这样办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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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，只能说你现在要什么货，我们全力配合你、那现在钱是退

不了、因为过了那个时机，现在三个多月了、那没办法，这个这

个我又不是公司、就看你要什么货，你列出来。”等理由强硬拒

绝退款，此乃“霸王条款”。综上，为维护合法权益，请求判如

所请。

吴艳莉、张芳共同辩称，叶静茹诉求要求吴艳莉、张芳共同

还款 14 万及利息、全部诉讼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公告

费、保全费、执行费等）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理由如下：一、

叶静茹是与九极公司进行交易，与吴艳莉、张芳无关。叶静茹在

九极公司举办的一个公司招商会上了解相关情况后，当场决定合

作加盟九极公司，成为其代理商，并当场支付了 16 万元给九极

公司，以代理商的身份采购批发价产品，九极公司依约发货给叶

静茹，叶静茹寄存了部分产品在吴艳莉住所，拿走了部分产品。

二、叶静茹与九极公司的交易已经完成，合同履行完毕，并且产

品没有存在任何质量问题，叶静茹无权要求退货退款。

九极公司述称，叶静茹与九极公司的买卖合同在 2025 年 1

月 2 日成立，叶静茹通过九极公司的对货系统支付了 160563.2

元并留下联系电话及具体收货地址，九极公司收到信息如约将等

价货物送到指定地点，双方买卖合同成立，交易完成，对于在网

上下订单的事宜，通过双方的证据可以看出交易约定双方均已知

晓，叶静茹也提出了部分换货，吴艳莉、张芳予以满足，叶静茹

对于交易是明确知晓，对金额质量并未提出异议，买卖合同完成

后两个月后才要求退货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求驳回叶静茹

的诉讼请求。
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九极公司为一家经营范围为医药

制造业的有限责任公司。2024 年 8 月 1 日，九极公司（甲方）

与案外人泉州市丰泽区星芳美容店（乙方）签订《九极产品授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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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合同》一份，约定甲方授权乙方在指定的地点丰泽区清源街

道西门社区城西路 213-219 号销售甲方批准的九极品牌系列产

品，并在事先征得甲方书面许可后提供与“九极品牌系列产品”

有关的推广服务。合同第四条第 4 点约定“甲方将根据乙方对所

在区域的经销商和顾客提供的相关服务给予一定比例的服务费。”

2024 年 12 月 21 日。叶静茹添加张芳微信好友，并根据张

芳的指示，分别向张芳转账49000元、向案外人翁武坤转账60000

元、51000 元，以上合计 160000 元。同日，叶静茹添加吴艳莉

微信好友。2024 年 12 月 21 日，吴艳莉通过微信向叶静茹提供

了张金星尾号为 1002 的建行银行账号，叶静茹向该账户转账

4500 元并截图发送给吴艳莉。2025 年 1 月 2 日，吴艳莉向叶静

茹发送了叶静茹在“真美系统”“优品优选”系统上的账户名及

密码，提示“请家人们记录并保存以上新网址，提前做好安排，

感谢您的支持！”2025 年 1 月 11 日，叶静茹询问“我 16 万配

哪些呀？姐姐能列给我吗？还有 1000 元是一个灰色文胸+悦来

悦棒。”吴艳莉回复：“那些就是公司的那个 1000 块的，还有

悦来悦棒的到货，我会通知你来拿那 16 万的货，你要全部算看

要拿什么货，你都可以，就是 16 万的货，你想拿什么都可以。

但是我们订回来就是店里面缺失的这些货，明白吗？然后，你如

果有担心，你可以过来先算一下，然后你看一下自己全部搬回去。

家里都有货，也可以全部搬回去。那如果是要寄存在店里面，然

后我就帮你开个单子就好了啊。”2025 年 2 月 8 日，叶静茹说：

“姐。长裤换 XS。换了吗？还有收腰的我没拿。我给忘了。”

吴艳莉回：“那个没地方换了，现在都缺货，没地方换。那我等

他们这个月到货了，我再给你换啊。”叶静茹回：“好。”当日，

吴艳莉另告知叶静茹：“明天早上 10 点模式过关训练，一季度

大家要大量直推抓住公司给的红利。”2025 年 2 月 23 日，叶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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茹称：“姐，我想退出真美。没时间啊。你看我这边用的东西，

算成 4 万的加盟商看行不行。然后金额不够的再补给你吧。”吴

艳莉回：“亲爱的，货已都到，也入了系统，那个我真心处理不

了。真美事业原本就是你的副业，有资源就提供过来，有时间就

来成长，不影响你的主业，你说是吗。”此后，叶静茹多次向吴

艳莉要求退款未果。

2025年1月25日，叶静茹在一张单据上签字，单据载明“2025

年 1 月 25 日 ¥16 万货 赠品：4 盒悦己集”。叶静茹另在四张出

库凭证上签字，时间分别为 2024 年 12 月 21 日、2024 年 12 月

23 日、2025 年 1 月 2 日、2025 年 1 月 25 日，确认取走货品 13

件。

庭审中，泉州市丰泽区星芳美容店为案外人张金星设立的个

体工商户，张芳自述其系张金星配偶，吴艳莉系该美容店合伙人。

本院认为，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，应当对产生该法律

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。本案中，叶静茹主张其与吴

艳莉、张芳存在买卖合同关系，应对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

举证证明责任，但叶静茹提供的微信聊天证据仅能证明其向吴艳

莉、张芳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合计 164500 元，未能体现买卖关

系发生在双方之间。而叶静茹在庭审中多次陈述吴艳莉、张芳未

经叶静茹同意使用叶静茹在九极公司销售平台上账号，将账号内

充值款项 160000 元用于购买九极公司产品。从叶静茹以上陈述

体现的“叶静茹账号”“九极公司销售平台”可以证实本案外观

上的买卖关系主体应为叶静茹与销售平台方九极公司。即使叶静

茹上述陈述的吴艳莉、张芳未取得叶静茹同意擅自下单情况属

实，案涉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也不因此变更为吴艳莉、张芳。叶静

茹主张其与吴艳莉、张芳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，并无事实依据。

九极公司自认其系案涉 160000 元货款所购买货物的出卖人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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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庭审过程中，本院依法就是否追加被告、变更诉讼请求向叶静

茹进行释明，叶静茹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，本案与九极公司无关，

未提出相应申请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五百九十五条、第

五百九十六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、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九

十一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驳回叶静茹的诉讼请求。

案件受理费 3100 元，减半收取计 1550 元，由叶静茹负担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

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审 判 员 郑丹红

二〇二五年八月五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书 记 员 柳晓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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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本判决书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：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第五百九十五条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

于买受人，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。

第五百九十六条 买卖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标的物的名称、

数量、质量、价款、履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方式、包装方式、检

验标准和方法、结算方式、合同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等条款。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六十七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据。

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，或

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，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。

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，全面地、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。

3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

的解释》

第九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

的承担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：

(一) 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，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

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；

(二) 主张法律关系变更、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

人，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、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

承担举证证明责任。


